国家公派出国教师轮换意见表
国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现任教师
姓名
	国外任教单位
及学生人数
	赴任时间
	到任时间
	继任教师的岗位要求
及外方提供待遇
	继任教师
赴任时间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请有关部门于2007年12月底前报回国家汉办，传真：0086-10-88026127
2、填写时一人一表

